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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廉潔教育研習營活動實施計畫 

壹、依據： 

      法務部「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參、具體策略，六、推動校

園誠信，深化學子品格教育辦理。 

貳、目的： 

      本計畫旨在藉由「111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廉潔教育研習

營」，提供多元的學習機會，透過多樣課程及互動學習，培養

學生誠信廉潔品操，進而在社會引起廣泛迴響。 

參、辦理機關：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三、委辦單位：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以下簡稱國立暨大附中) 

肆、實施對象： 

     全國公私立高級中學、高級職業學校、五年制專科學校一、二

年級學生。（免費參加） 

伍、報名時間： 

      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 111年 7月 20日(星期三)止。 

陸、報名方式： 

     一、由全國公私立高級中學、高級職業學校、五年制專科學校 

推薦 3~4名符合實施對象之學生代表參加(有參與志願服務 

或擔任班級、社團幹部經驗具服務熱忱者尤佳)、性別不 

拘。由於資源有限，以完成上網填寫報名表之報名相關程 

序，由本校組成遴選小組錄取與會學生名單。 

二、本次活動採線上報名，請於 111年 7月 20日(星期三)17時 

前，線上填寫報名表單及上傳相關書面文件，逾時不候。  

    （報名網址：https://0rz.tw/TOkb7） 

相關文件如下，可至(https://reurl.cc/8oZO1d)下載。 

(一)推薦表（附件 1），務必本人、家長、導師親筆簽名， 

    並經原就讀學校相關單位核章(請學校承辦人協助進行 

    推薦學生身分別之審核，確認後再行勾選)。 

         (二)志工服務證明（依各核發單位格式）※無則免附。 

         (三)社團或幹部經驗證明書（附件 2）※無則免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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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經遴選小組審核後，預計錄取符合條件名額者計 300~400 

         名(100 校，每校 3~4名)，並備取 30~40(10校，每校 3~4 

         名)名，如有臨時取消之人員，將由備取員額中遞補。 

       四、為珍惜研習資源，錄取者請準時參加線上營隊；若有重大 

         理由無法參加者，請填寫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附件 3)，並 

         由本人及家長簽名後，於 111年 8月 9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前傳真至暨大附中學務處（FAX：049-2917337）。未依 

         規定辦理放棄手續，情節重大者，將聯絡所屬學校作適當 

         處理。錄取者於參加營隊時需具備在學學生身分。 

     五、參加學員須以學校為單位組隊參加競賽，主題為『推動校 

         園廉潔教育之必要與建言』，可拍攝微電影或進行專題報 

         告的方式辦理(以影片呈現)。 

六、國立暨大附中聯絡人： 

         劉明湟學務主任、曾興樑訓育組長 

         電話：049-2913483#300、#303 

 

◎請注意：正取及備取名單於 111年 7月 29日(星期五)前公布

於國立暨大附中首頁，錄取通知另以公函寄送至學校，並請校

方通知錄取同學；報名同學亦可自行上網查詢或向校方了解甄

選結果。因故無法參加，請盡早填寫「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

(附件 3)並傳真至「國立暨大附中學務處」（FAX：049-

2917337），以利備取人員遞補。 

   

柒、活動時間：111年 8月 18日(星期四)至 8月 19日(星期五)。 

捌、活動內容：(本次活動全程採線上視訊課程)。 

  一、課程講授(誠信品德、校園廉潔教育議題) 

  二、分組研討(主題探討、心得分享)  

   三、綜合座談 

   玖、獎勵： 

       一、全程參與學員，頒予研習證明書。  

      二、參加學員需以學校為單位組隊參加競賽，拍攝微電影或進

行專題報告表現優異者，另行頒發獎狀。 

   拾、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如有未盡事宜，得適時補 

       充修正並通知參與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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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111 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廉潔教育研習營」推薦表   

               編號：         （主辦單位填寫） 

學生姓名  學生證件照 

（最近一年內二吋半身照

片 1張，背面請書寫學

校、姓名後黏貼。電子檔

案解析度須在 350*350dpi

以上） 

性別 □男       □女 

身份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聯絡電話 住家電話：              行動電話： 

聯絡住址  

電子郵件信箱  

就讀學校  

學校地址  

就讀年級、科班  

家長姓名  與學生關係  

家長簽名  緊急聯絡電話  

學校聯絡人  職  稱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推薦學生身分別 

(請打勾，無則免) 

□低收入戶子女   □中低收入戶子女   □原住民族籍學生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身心障礙學生或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其他                     

受推薦學生簽名：                 導師簽名： 

 

訓育組長：            學務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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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111 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廉潔教育研習營」 

                社團或班級幹部經驗證明書 

※ 請依序列出國中以上曾擔任社團或班級幹部經驗並提供相關證明文件（如

學校開立核章之幹部證明）或請師長簽章認證。各校如有既定之社團、幹

部證明，可依各校原格式開立。 

項

次 
社團或活動經歷 起迄時間 師長簽章 備註 

     

     

     

     

     

茲證明上列所填資料正確無誤，本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項目。 

 

申請人簽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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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111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廉潔教育研習營 

          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 

                                                      

※請親筆填寫 

學員            (就讀學校：          )參與 111 年度全國

高級中等學校廉潔教育研習營，經審核錄取並已通知。

因                                   ，現自願放棄研習

營之錄取資格。特此聲明，無任何異議，亦不會要求補救。      

學員簽名： 

                    家長簽名： 

                    中華民國 111 年      月      日 

 


